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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6 

 
 
 
本函檔號 OUR REF : EOC/CR/COMM/01 
電  話 TEL. NO. : 2106 2183 
圖文傳真 FAX : 2511 8224 

傳真函件  

致：平等機會委員會全體委員  
鄭國杰博士  勞永樂醫生 ,  J.P. 
趙其琨教授  譚香文女士  
蔡惠琴女士  沙 意先生 ,MH 
張黃楚沙女士 ,M.H.,J.P. 王鳳儀女士  
顧張文菊女士  葉健民先生  
林錦儀女士  陳嘉敏女士 ,  J.P. 
羅觀翠博士 ,J.P. 陳曼琪女士  
廖淥波先生  李鑾輝先生  

 
各位委員：  

於 2009 年 3 月 19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2 時 30 分 

召開平機會第 76 次會議 
 

平機會第 76 次會議將於 2009 年 3 月 19 日(星期四)下午 2 時 30 分於平機會

會議廳/培訓室舉行，謹此通知。  

 
茲附上會議議程，有關討論文件將於稍後送交各委員。  

請填妥隨附的回條，以表明能否出席是次會議，並於 2009 年 3 月 5 日（星

期四）或之前交回。  

謹致謝忱！  
平等機會委員會 

會議秘書 

 

 

 

陳奕民 

連附件 

副本送：平機會管理小組 

 
二零零九年二月廿六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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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 :  平等機會委員會會議秘書  
 陳奕民先生  
傳真：  2511 8224 
電話：  2106 2183 
 
 

 

於 2009 年 3 月 19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2 時 30 分 

舉行機會第 76 次會議 
 

茲收到 2009 年 2 月 26 有關上述事宜的來信，  

請 在 適 當 的 方 格 內 加 上 號 ：  
 

 □  本人可於 2009 年 3 月 19 日下午 2 時 30 分出席平機會第 76 次會

議。 

 □  本人將不能於 2009 年 3 月 19 日下午 2 時 30 分出席平機會第 76

次會議。 

   
  原因如下：  

  □  本地公務  

  □  不在香港 (公幹或渡假 ) 

  □  需出席另一會議  

  □  不適  

  □  其他 (請註明 )：  
 

 

 
 簽 名 ：   

 姓 名 ：   

 日 期 ：   
 
 
註：請於 2009 年 3 月 5 日（星期四）或之前交回回條。  

回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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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等機會委員會  
第76次會議議程  

 
 

日 期 ： 2009 年 3 月 19 日 (星 期 四 ) 
時 間 ： 下 午 2 時 30 分  
地 點 ：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會 議 廳  

 
1.  通 過 於 2008 年 12 月 18 日 舉 行 的 第 75 次 會 議 的 會 議 記 錄  
  
2.  續 議 事 項  
  
與平機會工作有關之事宜  (第 3-8 項 )  
  
3.  《種族接納的主題住戶統計調查》報告 

(EOC 文件 1/2009)              (請委員核准)  
  
4.  「 兩 性 平 等 與 尊 重 ： 傳 媒 與 社 會 文 化 ， 何 去 何 從 ？ 」 研 討 會  

(EOC 文 件 2/2009)              (請委員參閱) 

  
5.  平機會 2008 年度工作回顧 

(EOC 文件 3/2009)              (請委員參閱) 

  

6.  平 機 會 2009/2010 年 度 主 題 工 作 計 劃  
(EOC 文 件 4/2009)             (請委員參閱/提出意見)  

  
7.  第 七 輯 電 視 實 況 劇 集 的 預 算 及 計 劃  

(EOC 文 件 5/2009)              (請委員提出意見)  
  
8.  法律及投訴專責小組、社會參與及宣傳專責小組、公眾教育及研究

專責小組和行政及財務專責小組簡報 

(EOC 文 件 6/2009)            (請委員參閱)  
  

9.  其 他 事 項  
  
10.  下 次 開 會 日 期 ： 2009 年 6 月 18 日  

 
 

 


